
财政性投资评审费用及委托代理业务

补助费付费管理暂行办法

财建[2001]512 号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性投资评审费用及委托代理

业务补助费管理，规范付费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

财政投资评审有关管理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为了确保财政性投资评审工作和其他专项委托

工作的客观、公正，按照“谁委托。谁付费”的原则，财政

部向受委托单位拨付评审费用及委托代理业务补助费，受托

单位不得向被审单位另行收任何费用。

第三条 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财政部经济建设司根据财

政性投资评审及委托代理业务年度计划和费用实际支出需

要，向预算司申请财政性投资评审费用及委托代理业务补助

费预算，经预算司核实并经部领导同意后列入专项基本建设

支出预算。

第四条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对财政性投资评审费用及委

托代理业务补助费，在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营业部开设专户，

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根据委托业务情况，下达支出预算，

建立资金台账，核拨评审费用及委托代理业务补助费。

第五条 付费范围：

(一)财政部委托的财政性投资项目工程概算、预算、竣

工决(结)算评审费用。



(二)财政性投资项目资金、财政性专项支出资金的专项

检查费用、追踪问效费用。

(三)项目库管理及后评价费用。

(四)委托部投资评审中心进行的财政投资政策研究和

专项课题研究费用支出。

(五)委托中国建设银行代理业务的委托代理业务补助

费支出。

第六条 付费额的确定。财政部根据委托投资评审业务及

专项业务的难易程度和评审报告评审质量来计算确定应付

投资评审费用和委托代理业务补助费。

一、投资评审付费额的确定

投资评审付费额一般考虑实际评审投资额、基本付费率、难

度系数、特殊要求补助费，计算公式为：投资评审付费额=

基本付费额× (1+难度系数) +特殊要求补助费

(一)基本付费额按财政性投资项目工程概算、预算、竣

工决(结)算全过程全额核定；委托同一评审机构进行项目概

算、预算、决(结)算全过程委托评审或对同一项目分阶段委

托同一评审机构评审的，三个阶段的付费比例分别按全过程

付费额的 30%、30%、40%拔付；对项目概算、预算、决(结)

算分别委托不同评审机构进行评审或只付某一单项委托评

审的，委托评审付费分别按全过程委托评审付费额的 40％、

50％、60％拔付同，但同一项目概、预、决算单位委托评审



付费比例之和不超过 100%。 基本付费额按财政部确认的实

际评审投资额分段累进计算，计算公式为：基本付费额=∑

实际评审投资额(分段金额)×基本付费率，具体如下：

1.评审项目投资额在 3000 万元(含)以下，投资评审基

本付 费额按实际投资额的 3‰计算确定；单项委托评审的费

用额在 2.5 万元以下，按 2.5 万元核拨评审费。

2.评审项目投资额在 3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含)，投资

评审基本付费额按投资额的 2‰计算确定。

3.评审项目投资额在 5000 万元至 1 亿元(含)，投资评

审基本付费额按投资额的 1.5‰计算确定。

4.评审项目投资额在 1 亿元以上至 50 亿元(含)，投资

评审基本付费额按投资额的 1‰计算确定。

5.投资评审额在 50 亿元以上，投资评审基本付费额按

投资额的 0.5‰计算确定。

(二)难度系数按委托评审项目的难易程度确定，由财政

部与委托评审单位的签订委托协议书(合同)时，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难度系数控制在 0.3 以内，具体分类如下：

(1)特殊环境(包括特殊地质、地形、气候、生活条例、

污染等)难度系数为 0.1；

(2)项目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难度系数为 0.1；

(3)项目跨多个行业，且涉及多个专业，难度系数为 0.1。



(三)财政部委托项目时，如有时效性等特殊要求，特殊

要求补助费按项目基本付费额的 10%计算确定。

二、对建设项目年度财务决算的委托代理业务补助费，

按截止年度累计投资额的1‰或截止年度资产额的 1‰核定。

三、有关专项委托付费，按实际发生的人员工资、差旅

费、办公费、公杂费等费用并考虑一定比例的利润额核定，

由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办理委托业务时确定。对以上投资额无

法明确或用投资额计算付费比较困难的委托任务，可按工作

量计算付费额。

第七条 财政部根据委托业务协议(合同)，结合业务的进

展情况，可预付评审费用及委托代理业务补助费，预付金额

最多不超过协议金额的 50%，待评审报告批复后，再办理评

审费用及委托代理业务的补助费的结算。

第八条 本办法适用于财政部委托的评审业务、委托代理

业务费用及有关专项委托付费的支付管理。

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0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二 00 一年八月十五日


